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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建筑〔2021〕21 号 

 

 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 

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造价 

调整有关事项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建设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交建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构建防范拖欠工程款长效机制，做好施工现场疫情常态化

防控和工程造价风险管控，合理确定工程造价，保障建设各方合

法权益，现就我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造价调整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落实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，在工程概算造价中

增加工程款支付担保费，列入工程建设其他费用。工程款支付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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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费按照工程款支付担保金额乘以工程款支付担保费率再乘以

担保期限（年）计算。工程款支付担保费率一般为 0.2%～1.2%，

具体由建设单位与担保机构确定。 

二、贯彻落实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房屋建筑

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指

南的通知》（建办质函〔2020〕489 号，下称“防控指南”），在建

筑安装工程造价的总价措施费中增加疫情常态化防控措施费。疫

情常态化防控措施费包括按照防控指南要求实施常态化防控发

生的费用，但不包括出现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后

按照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求隔离人员、核酸检测、停工等发

生的费用。疫情常态化防控措施费不区分专业类别，按分部分项

工程费（不含工程设备费）与单价措施项目费之和乘以费率

0.66%计算。 

三、发承包双方订立的合同，应当充分保障合同双方合法权

益，按照省厅《关于加强建设工程主要材料和设备价格风险控制

的指导意见》（闽建筑〔2018〕41 号）规定在合同中设置风险包

干范围和幅度，确保工程质量安全和项目顺利实施。未按照闽建

筑〔2018〕41 号文规定设置风险包干范围和幅度的工程项目，

合同成立后，合同基础条件发生了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、不属

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、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发承包双方一方明显

不公平的，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与对方重新协商，按照风险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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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、合理分摊原则和闽建筑〔2018〕41 号文的要求签订补充协

议。 

四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加强招标文件的备案审

查，将是否落实闽建筑〔2018〕41 号文的要求作为审查重点。

对未按照规定编制招标文件的，责令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改

正，并按规定予以招标代理机构信用扣分。 

五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各地已发布相关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0 月 19 日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          2021 年 10 月 19 日印发 


